



关于开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字化诊断工作的通知

各区工信和科技局、能源局，各有关企业：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乌海市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加快推进《乌海市工业数字化推进方案》，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要求，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2年工业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工作的通知》工作安排，全面摸清全市工业企业和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为下一步精准施策、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帮助企业走好工业转型升级路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效益。决定对全市17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评估诊断服务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估诊断范围
面向全市175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根据自治区统计局2022年8月乌海市在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数量确定)，其中，海勃湾区63户，乌达区33户，海南区79户。
二、评估诊断程序
本次评估诊断分为企业数字化自评估，编制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报告，完善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报告，编制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编制全市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和大数据地图，制定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方案和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等步骤。
(一)全面摸清企业数字化改造现状。通过企业自评估，编制和完善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报告，全面掌握全市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现状。
(二)全面摸清区域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通过分析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报告，全面梳理我市行业和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现状，总结存在的困难问题，编制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全市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编制全市大数据地图，分行业、分区域测算数字化转型的24项指标。
(三)推动试点示范建设，树立标杆。结合企业、行业和全市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梳理总结行业、区域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困难和问题，有针对性的制定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方案，提出政策措施，遴选企业规模较大、数字化建设基础较好、数字化转型意愿强烈、有安排计划的企业，确定数字化试点示范企业，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经验，制定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深入推动落实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方案，对照标杆，全面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我市工业领域数字化水平。
三、评估诊断方式
(一)线上评估诊断：协助175户企业完成在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内蒙古分平台的线上评估诊断。
(二)线下评估诊断：按照自治区工业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工作操作手册(附件2)和内蒙古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线下评估诊断报告编制要求(附件3)，开展企业自评估工作，结合线上评估诊断，组织175户工业企业完成自评估诊断的评估诊断工作报告(附件4)。后续依托第三方机构进一步完善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报告，汇总分析评估诊断结果，编制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编制全市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和大数据地图，制定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方案，编制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等。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工业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工业智能化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区要高度重视，全力推进评估诊断工作，为下一步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进全市工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奠定基础。
(二)明确工作职责。根据我市以煤炭、化工为主的产业特点，工信部门负责统筹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线上线下评估诊断，组织企业参与宣贯、培训、调研评估工作，推动企业完成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编制，并抓好调度工作。能源管理部门配合推动能源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参与宣贯、培训、调研评估工作，完成线上数字化评估诊断、线下数字化自评估和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编制工作。各区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全力推进数字化评估诊断工作，严格把握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质量，高质量完成自治区、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
(三)其他要求。为了顺利推进数字化评估诊断工作，市工信局将责成各区分别建立工业企业评估诊断工作微信群，各区务于2月5日前组织辖区内企业填写并上报工业企业评估诊断人员信息表(见附件1，人员为分管信息化工作的分管领导和业务负责人或技术人员)，并将相关人员加入对应工作群，届时将组织开展线上线下评估诊断和报告编制的宣贯、培训等相关工作，并针对评估诊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答。2月25日前完成线下自评估诊断工作和企业评估诊断报告编制工作。为保障后续培训、考察、调研、交流等工作有效开展，推进工业企业数字化数字改造，要求企业人员相对稳定。

附件：1.工业企业评估诊断人员信息表
2.工业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工作操作手册
3.内蒙古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线下评估诊
断报告编制要求
4.内蒙古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线下数字化
评估诊断报告

（联系人：李淑梅、刘宇轩；电话：395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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